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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2021_2022__E5_B1_85_E9

_97_B4_E5_90_88_E5_c36_53047.htm 《合同法》确立了居间合

同法律制度。建设工程招投标及建设工程合同签订活动中，

施工企业委托他人进行居间，没有证据证明当事人之间所付

居间费用有具体违反《建筑法》和《招投标法》等特别法的

规定，就应当依法确认居间合同的效力。 简要案情 2003年7

月初，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建

三局二公司）工作人员王非经马久东、吕穗锋介绍认识了义

马市张建华、马建珉、李继华，双方开始协商义马2

×155MW热电厂投标招标事宜。7月14日，王非、马久东代表

中建三局二公司与马建珉、李继华签订了居间协议。双方约

定的主要内容是：若该工程中标建设工程合同签订后，支付

马建珉、李继华建设工程合同总额2%的劳务费用；首次支

付20万元，余款按工程转款比例支付；违约方赔偿对方10万

元损失。 8月14日，义马市招投标办公室、义马市热电厂共同

向中建三局二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中标义马2×155MW热

电厂主控楼、主厂房、升压站工程。8月31日，义马热电厂与

中建三局二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原审另查明，王

非任中建三局二公司义马热电厂项目部经理。马建珉、李继

华依据居间合同收到劳务费204000元。 后因中建三局二公司

没有支付约定的余款，马建珉、李继华提起诉讼要求支付余

款74万余元及违约金10万元。 义马人民法院判决：一、中建

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马

建珉、李继华居间费372375元，违约金6万元，合计432375元



。二、驳回马建珉、李继华对王非、马久东的诉讼请求。案

件受理费、保全费及其他费用15291元，由被告中建三局二公

司承担。 宣判后，中建三局二公司不服，向三门峡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上诉称原判决认定以下事实错误：一是中建三局

二公司从未与马建珉、李继华签订过合同。二是居间合同违

反了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为无效协议。三是原判决认定

的中介费用计算错误。请求撤销原判决，判决中建三局二公

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原审被告王非代理人庭审中述称：签订

协议是个人行为并非职务行为。居间协议违法，为无效协议

。 判决理由 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居间合同是居间人

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

，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王非、马久东与马建珉、李继华

签订的协议，约定主要内容是促使义马热电厂与中建三局二

公司中标和签订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符合《合同法》规定的

居间合同特征，该协议为居间合同。 本案审理中当事人之间

的争议焦点有三个：一是王非签订居间协议是否是职务行为

，二是居间协议的效力，三是居间费用的计算依据。 关于王

非签订居间协议是否是职务行为。居间协议上虽未写明中建

三局二公司名称，但居间协议约定的居间义务是义马热电厂

工程项目投标和签订建设工程合同等。在王非、马久东与马

建珉、李继华签订居间协议后，中建三局二公司就又与马久

东签订了关于义马热电厂工程项目投标和签订建设工程合同

的居间协议。义马热电厂工程项目中标签订建设工程合同后

，王非已经成为该工程项目的实际负责人。投标和签订建设

工程合同并不是王非的个人事务而是中建三局二公司的事务

，居间协议也是为了中建三局二公司的事务。由此可以看出



，王非该系列行为均是职务行为，王非也认为自己该系列行

为是职务行为。因此，王非与马建珉、李继华签订协议的行

为是职务行为。上诉人中建三局二公司认为王非与马建珉、

李继华签订协议的行为是个人行为，与本案事实不符，该上

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本案居间协议的效力。《合同法》确

立了居间合同法律制度，我国法律没有禁止建设工程承包合

同居间。招标公告虽然为公开事项，但并非公开的事项就众

所周知。因此，公开招标的事项也存在向他人报告投标和订

立合同机会的情形，投标人也可以将自己在投标活动中所办

理的投标事项委托他人代理或者协助进行。招投标活动遵循

公开、公正、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但并非招投标活动有居

间行为就违反了招投标活动的原则，只是招投标活动中的居

间事项与其他合同的居间事项有所差别。投标人中建三局二

公司提供投标所需的各种资料和投标书，让马建珉、李继华

参与其投标事务并支付一定劳务费的约定，没有违反我国法

律规定，因此该行为为有效民事法律行为。《建筑法》和《

招投标法》相关法律规定的均是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不得以

不正当手段签订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本案各方当事人没有提

供发包方与承包方以及居间人之间有违反《建筑法》和《招

投标法》相应规定的行为。中建三局二公司作为投标人和承

包人，没有证明自己已付居间费用用于行贿和回扣等，也不

能证明未付居间劳务费是为了违反有关规定，也没有提供当

事人违反有关法律规定的事实依据，因此上诉人中建三局二

公司认为，该协议违反了《招投标法》、《建筑法》等法律

法规的相关规定，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理由缺乏事实根据和

法律依据，该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居间报酬。《合同法》第



四百二十六条、第四百二十七条规定，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

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居间人未促成合同成立

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但可以要求委托人支付从事居间活动

支出的必要费用。由此规定可知，居间报酬的请求权以促成

合同成立为条件，不以所促成的合同是否履行为条件，委托

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合同因居间服务而成立的，居间人就可以

行使居间报酬请求权。关于居间报酬标准，我国法律对此还

没有相应规定，因此确定居间人的居间报酬应按照公平合理

的原则，不可太高。一审判决虽然依照公平原则对居间合同

约定的报酬额予以适当调整，但根据本案居间报酬在建设工

程承包合同标的的收益中所占的比例还比较高的实际情况，

对居间费用还应当再适当酌减。中建三局二公司认为应当按

照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的履行情况计算居间报酬，合同未履行

部分不应计算居间报酬的理由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居

间协议书约定，合同签订后首付20万元，余款按照工程转款

比例支付。该比例既可以理解为仍然按照工程款2%的比例计

算支付劳务费至付清时为止，又可以理解为首付20万元后所

余劳务费与工程总造价之比按照转款比例支付。如何计算应

付居间劳务费这一约定不明，马建珉、李继华也没有提供施

工过程中转款数额和应当按照转款所付的居间劳务费，一审

确定的工程款额是施工合同终止时的完工工程价款，因此原

判决认定中建三局二公司未按照转款比例支付构成违约的证

据与理由不足，应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上诉人中建三局二

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决认定基本

事实清楚，但酌定中建三局二公司支付居间报酬的标准和违

约的责任认定欠妥，故予以纠正。 判决结果 河南省三门峡市



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

十三条第一款第一、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八十条之

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义马市人民法院（2004）义民初字

第9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和诉讼费用的负担部分。二、变更义

马市人民法院（2004）义民初字第9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

付马建珉、李继华居间费20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

，其他诉讼费用5291元，合计15291元，由上诉人中建三局二

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